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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采购需求

（磋商文件中所要求提交的证书、证明材料等相关资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均要求

在电子响应文件中以彩色扫描件形式递交。不接受纸质响应文件）

第一部分 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1. 报价以人民币填列。

2. 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项目包含的所有费用。

二、竣工要求

1. 施工时间：项目从施工进场到项目验收，计划工期为60个日历天。（具

体以业务科室安排为准）

2. 施工地点：本项目位于甘肃省人民医院兰州新区分院医疗区、康养区、

纬五支三路

三、付款方式

工程进度款按每月已完成工程量的8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竣工结

算经第三方审定后30日内支付至经第三方审定结算价的97%；缺陷责任期满后6

个月内支付剩余经第三方审定结算价的3%质量保证金。所有款项支付前承包人

按建设方要求提供合法合规纳税发票。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若国家、省、市对

质量保证金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时，双方按新规定和要求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四、履约保证金

是否收取:不收取。



第二部分 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1、建设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

2、项目名称：甘肃省人民医院新区分院消防碰接项目

3、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甘肃省人民医院兰州新区分院医疗区、康养区、

纬五支三路

4、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5、计划工期：项目从施工进场到项目竣工验收，计划工期为 60 个日历天。

（具体以业务科室安排为准）。

6、标段划分：施工一个标段。

二、范围及内容：

1、范围：包括工程的材料采购、施工、安装、配合竣工验收交付使用以及

验收合格后质量保证期内的服务，具体包含如下内容：

（1）工程施工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全部建设工作，包括施工图和工程量

清单范围内所有内容。

（2）质量要求：工程质量符合国家和地方颁布的现行工程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等标准和规范，达到合格标准；同时需满足项目使用科室相关要求。

2、改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室外地下消防管道辐射及接口焊接、管廊及支

架、阀门井（混凝土基础）、消防线缆（信号线）的敷设、医疗区电缆井（混

凝土基础），原管道破坏修复，配合消防监管部门进行消防验收等，施工内容

具体以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注：投标单位自行踏勘现场，施工材料均为高质、国内知名品牌及以上。

3、若投标商响应文件中所报工程量、工作内容不完整、不全面的，视为费用

已包含在报价中，成交后不再另外计取；

三、施工要求：

1.施工前，按甲方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费用由施工方承担，做好安全文明

施工及现场、设施的保护。

2.施工方应考虑夜间施工等加快进度的措施，具体实施以现场情况为准。

3.施工过程中施工方应做好现有设施的保管和防盗，由于施工方造成的现



有财产损失由施工方负责赔付。

4.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材料损坏由施工方负责补全、修复。

5.施工完毕后，施工方应对所有施工区域进行清洁，达到科室接收标准。

四、磋商报价：

1.施工单位自行考虑是否踏勘现场，充分了解工地位置、情况、道路、储

存空间、装卸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

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被批准。

2.报价：本工程报价应为按要求完成施工范围内全部工作内容的总价，不

得超过 2006687.72 元。包含但不限于：拆除、施工、安装、垃圾外运、税金以

及其他等。工程计量及结算以审计结果为准。

3.工程款支付：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1）每月 25 日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申请进度款，并

经监理、发包人签字确认；（2）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按照发包人

工程师核定的当月实际完成工程量的并扣除相关款项后支付，承包人提供等额

发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计完成后，预留结算价款的 3%作为质量保证

金，剩余的工程款一次性支付给承包人，承包人提供合法合规等额发票。缺陷

责任期满并达到相关要求后，一次性支付预留结算价款的 3%质量保证金给承包

人。

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遵守《通用条款》及<<建设工程工程量

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1）工程进度款按每月已完成工程量的 80%支付。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竣工结算经第三方审定后 30 日内支付至经第三方审定结

算价的 97%；缺陷责任期满后 6 个月内支付剩余经第三方审定结算价的 3%质量

保证金。所有款项支付前承包人按建设方要求提供合法合规纳税发票。在合同

执行过程中，若国家、省、市对质量保证金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时，双方按新规

定和要求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五、验收标准：

1、材料到场后，由供应商即时向采购人申报进场验收；验收标准参照合同约

定的相关品牌、规格、技术参数和验收标准。验收包括货物外观及供货清单、产

品合格证、生产检验报告、进口产品报关单(若有)、使用和维修、保养说明书等



技术资料。若现场验收不合格，则由投标人负责对验收不合格部件进行退货并承

担所产生的经济损失。

2、由采购人进行工程竣工验收，按照参数完成全部工作量满足采购人质量要

求并通过使用验收。

3、供应商应对提供的服务成果作出全面自查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

人验收和使用的服务条件依据，清单应随提供的服务成果交给采购人。

4、供应商向采购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

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5、验收时，双方必须同时在场，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内容规定的，

采购人有权拒绝验收。供应商应及时按本合同内容规定和采购人要求免费进行整

改，直至验收合格，方视为供应商按本合同内容规定完成服务。验收合格的，由

双方共同签订《验收报告》。

六 、质保要求：

1、本项目质保期需满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质量保修期

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本项目质保期内，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电话

后1小时内做出响应并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

2、在质保期内，因供应商施工质量问题造成的维修，应承担无偿修复责任；

质保期满后，供应商提供终生有偿服务。

3、因采购人责任造成质量返修，只收取工、料费。


